共青城市行政审批局2022年绩效自评总报告

本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情况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和《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结合我局的具体情况，认真组织开展了2022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。
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我单位的资金情况:绩效范围为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。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全年预算1044.9393万元，本部门支出预算已执行1007.9393万元。
综合评价结论
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我局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“三公经费”从严管理。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，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，并加强了监督。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，我们能专款专用，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，无截留、无挪用等现象。实行了先有预算、后有执行、“用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新常态。

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体分析
 根据对我局2022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情况的检查，2022年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96分，为“优”等级。
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
机关的支出管理项目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量化，强化机关经费预算管理的刚性约束，项目支出按预算和工作进度执行，进一步规范各项支出
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已在政府公开网站进行公示，进一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